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玉林市不动产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玉政办函〔2019〕1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进一步做好玉林市不动产登记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3月11日
 
 
进一步做好玉林市不动产登记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通知》（桂政办电〔2018〕327号）精神，切实提高全市不动产登记工作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和总体要求
围绕“2020年前实现不动产登记5个工作日内办结”的目标，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整合优化机构职责，加强不动产登记队伍建设，保障工作经费，实现部门信息互通共享，确保办事环节明显减少、程序明显优化、效率明显提高，不断提高群众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中的满意度。
二、主要措施和工作任务
（一）优化登记交易职责和办事流程。市本级和各县（市）要按照便民利民的原则，学习借鉴“南宁模式”，结合实际，在本轮机构改革中，进一步理顺房产交易登记职责，推动交易登记一体化，将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规定职责和人员全部划转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全面完成房、地交易登记机构职责和人员的整合。要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按照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要求，全面清理不动产登记中的“奇葩”证明、重复证明等各类不合规证明，不得违法违规设置任何前置条件，坚决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盖章、审核、备案、确认、告知等手续和环节，不得要求提交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证明和材料。（牵头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市委编办、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
（二）健全完善“一窗受理，并联办理”模式。按照“一事通办”要求，在2018年底全市已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办理”的基础上，按照“一个窗口、一张清单、一套资料、内部流转、一次办结”的要求，继续整合归并不动产登记、房屋交易、纳税申报的申请材料，进一步减少复印材料传递、减少窗口系统登录次数、减少多次表单录入等。减少办理环节，缩短办理时间，办理不动产交易登记涉及的交易审核、核税收税、登记发证时，对外合并成“申请、缴税缴费领证”环节，对内按照“受理、审核、登簿发证”三个环节办理，统一由综合窗口对外受理，统一在一个办事大厅内纳税缴费，不增设其他环节。要在2019年4月底前完成。（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税务局、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三）加快实现部门信息互通共享。市本级和各县（市）要建立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明确共享范围、内容、方式等，尽快依法实现不动产登记、交易信息与法院、民政、税务、工商、金融等信息互通共享、实时推送，能够通过部门间共享获取或验证的信息，不得要求企业、群众另外提交或自我举证。对需要核验的身份证明、营业执照等材料，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复印件，确有需要留存复印件的，由受理窗口自行扫描、复印或通过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共享获取。（牵头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中级法院、市民政局、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玉林市中心支行等）。
（四）全面加强登记队伍建设。市本级和各县（市）要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不动产登记队伍建设，着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人员不足、待遇低、流动性大的问题；要按照“2020年前实现不动产登记5个工作日内办结”的目标需要，配足配齐本辖区内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要加强对不动产登记人员的业务培训学习，提升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要建立健全日常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和规范人员队伍管理；要切实保障登记工作人员的待遇，确保登记队伍稳定。（牵头单位：各级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市委编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五）全力提升登记服务水平。市本级和各县（市）要加快推进不动产存量数据整合落宗，补充完成房屋和土地登记历史存量数据整合，整合成果必须全部实现房屋关联楼幢、楼幢关联宗地，房屋、宗地信息齐全、符合不动产登记要求。对于信息不全、测绘成果（含宗地图、房产分户图等）缺失等原因造成难以落宗的，要组织完成外业测绘和权籍调查工作，不能简单“虚拟落宗”，确保不动产存量数据整合成果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要在实现全市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查询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加快实现网上咨询、网上预约、网上办理、网上缴费、网上查询，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逐步实现不动产登记服务事项网上办理。要加强不动产登记窗口作风建设，杜绝出现服务意识不强、便民利民不够、违反廉政纪律等突出问题。（牵头单位：各级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
三、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
（一）强化领导，周密部署。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制定具体方案，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创新方法，统筹推进不动产登记工作。要明确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作为具体责任人，亲自组织研究，按照本方案逐项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强化协调，部门联动。全市各级自然资源、住建（房管）、税务、财政、公安、民政、法院、编制、政务服务等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抓好不动产登记相关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圆满完成。
（三）强化保障，落实经费。各级财政部门要足额保障不动产登记工作经费（包括各部门信息互通共享、不动产登记与房产交易一体化信息平台、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落宗、档案扫描整理归档、相关设备购置、自助缴费终端和网上缴费APP功能开发、共享信息线路使用及维护和交易、登记机构日常运转、人员待遇等经费），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四）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解读、咨询服务等宣传活动，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和电视、广播、报纸以及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深入宣传我市不动产登记成效和便民服务举措，引导社会各界关注支持不动产登记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五）强化督导，确保成效。建立督查制度，市自然资源局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不动产登记工作督查活动。重点督查机构职责整合、“一窗受理，并联办理”、信息互通共享、人员和经费落实等情况，对不按要求保障落实、不按时推进完成工作的单位或个人，将进行通报批评和问责。
